
教師及校⻑帶薪進修計劃



計劃理念



教師專業發展國際比較研究
 與學校相關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較有效能

及較能提升教師自我效能感
 有效能的專業發展活動：
與教師個人發展、教學任務及學校目標
相關

重視教師學習的自我改進循環
提供資源與時間

Schleicher, A. 2016. Teaching Excellence through Professional Learning and 
Policy Reform: Lessons from Around the World. Paris: OECD. (pp. 41‐47)



其他地區的教師帶薪進修計劃

美國

澳洲

紐⻄蘭

英國

新加玻

各地區按情況訂立適合的：
• 進修期⻑度
• 教學年資要求
• 支取薪金



教師及校⻑帶薪進修計劃

教學專業團隊

教師及校⻑ 以人為本的教師發展

學生 學生為本的教育研究/
學校發展計劃

追求卓越的學習社群



計劃詳情



創造空間，自訂
進修計劃，切合
專業發展需要

豐富專業體驗

推廣教研文化

推動建立專
業學習社群

建立具活力的教師
及校⻑專業隊伍

為什麼參與教師及校⻑帶薪進修計劃？

為學與教帶來正面
改變和影響

請參考教育局通函33/2021 第⼀⾴第四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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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／境外
有系統的學習課程

參與體驗計劃、探訪學校／
機構／組織、組織跨校／

社區活動、分享會、文獻回顧

在大學作為訪問學人
／研究員／導師

其他創新的
專業發展活動/模式

自訂的持續專業發展課程／活動可包括甚麼 ?

為期⼀⾄五個⽉的
「帶薪進修期」

請參考教育局通函33/2021，附錄⼀申請須知第四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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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帶薪進修期內，參與的教師及校⻑：

匯報進度

籌劃推行教育研究/學校發展項目

專業支援
建立和領導

專業學習社群

分享計劃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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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者及所屬學校所獲的財政資助 ？

參與的教師及校⻑

小、中學及特殊學校
參與者所屬學校

幼稚園參與者所屬學校

• 可於帶薪進修期內支取全薪。

• 在帶薪進修期內，將獲教育局
提供津貼聘請代課教師。

• 在帶薪進修期內，將獲教育
局提供津貼聘請代課教師，
款額按實際支出發還學校。

請參考教育局通函33/2021，附錄⼀申請須知第七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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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及遴選原則

推薦申請人時必須以公
開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則
處理，避免出現任何實
際或預見的利益衝突。

本「計劃」將設立評審
委員會，根據多項準則
進行遴選。

申請需知:優先考慮

提交計劃書內的學習計劃及教育
研究／學校發展項目屬於下列範
疇：
i. 在學校層面促進教師專業發展；
或

ii. 教師／中層領導的啟導計劃／
領導能力發展；或

iii. 跨課程學習／協作／新措施或
幼稚園綜合模式的學與教；或

iv. 學生支援計劃。

請參考教育局通函33/2021，附錄⼀申請須知第三段

請參考教育局通函33/2021，附錄⼀申請須知
第⼗⼀⾄⼗五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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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的教師及校⻑須承諾在「計劃」完結
後接續兩年全職教學（教師適用）或服務
（校⻑適用），為學校發展延續正面效益。

幼稚園教師及校⻑須在參加幼稚園教育計
劃的幼稚園教學或服務，中小學教師及校
⻑須在香港公營、直資學校教學或服務。

教學工作承諾及承諾書

請參考教育局通函33/2021，附錄⼀申請須知第八至九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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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申請人聲明 (p.14)

填寫申請表-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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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日子

遞交申請表格 公佈結果
為期 1 ⾄ 5 個⽉的

「帶薪進修期」

擬於2021年7⽉中旬

擬於2021年12⽉底

2021/22

首輪申請

次輪申請

2021年3⽉22日⾄
2021年5⽉21日

2021年9⽉1日⾄
2022年8⽉31日

2021年9⽉1日⾄
2021年10⽉29日

2022年2⽉1日⾄
2022年8⽉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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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!


